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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

“紫江企业”）拟以自有资金 10,150 万元人民币收购上海紫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江集团（香港）”）所持有的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东尼龙”）35%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未超过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未与紫江集团（香港）发生过关联

交易，也未与其他关联方发生与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同类别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紫东尼龙注册资本 1,880 万美元，目前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65%，紫江集团（香港）持股 35%。 

为加速公司的资源整合，推动紫东尼龙的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综合竞

争力，公司拟与紫江集团（香港）签署《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收购紫江集团（香港）所持有的紫东尼龙 35%股

权。 



 

本次交易作价以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最终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确认紫东尼龙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30,300.00 万元。经

双方协商，确认紫东尼龙整体股权价值为 29,000.00 万元，较净资产账面值 8,122.98

万元增值率 257.01%。紫东尼龙 35%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150 万元。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

先生、沈臻先生、胡兵女士、唐继锋先生、陆卫达先生回避表决，除前述关联董事外

的 3 位独立董事参加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标。独立董事张

晖明先生、文学国先生、徐宗宇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未超过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未与紫江集团（香港）发生过关联交

易，也未与其他关联方发生与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同类别的交易。 

二、交易人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也

是紫江集团（香港）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紫江

集团（香港）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紫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证号码：33687893-000-06-22-3 

成立时间：2003 年 6 月 

注册地址：香港告士打道 47-50 号马来西亚大厦 3 楼 302 室 

董事（授权签字）：沈雯 

注册资本：500 万港元 



 

经营范围：包装、印刷技术、材料、产品的研发、设计及相关业务。 

实际控制人：沈雯 

2、紫江集团（香港）由本公司控股股东紫江集团持股 90%，由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沈雯先生持股 10%。除前述关系外，紫江集团（香港）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好，无重大诉讼案件，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对本次

交易具有履约能力，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294696985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地址：上海闵行区中春路 1899 号 

法定代表人：黄银飞 

注册资本：1,880 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尼龙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生产双向拉伸聚酰胺薄膜、聚丙烯薄膜、聚乙烯薄膜、多层复合薄膜等新型薄膜

材料，销售自产产品，房屋租赁。 

2、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紫东尼龙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股比例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100% 

上海紫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35% 0 

合计 100.00% 100.00%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目前，紫东尼龙整体资产运营状况良好。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1 年度已审财务报表，最近

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090.49 14,629.54 

净资产 8,122.98 9,757.9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66.14 7,960.30 

净利润 3,485.35 1,635.00 

 

4、本次交易标的对应的实体紫东尼龙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紫东尼龙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二）公司业务及所属行业发展状况 

紫东尼龙主要生产双向拉伸聚酰胺薄膜（尼龙薄膜），市面上通常将尼龙薄膜和

其他材料（如 PE、EVA、PET、CPP、铝箔、纸等）复合使用以获得较优的综合性能。

紫东尼龙生产的薄膜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食品保鲜、药品包装等领域。 

紫东尼龙近年来不断紧跟尼龙高端产品的发展走向，加大研发力量。截止目前，

紫东尼龙已取得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获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立了区企业技术中心及上海市专家工作站，有力地保证在产品

研发和新领域的应用上走在同类企业的前头。 

紫东尼龙目前年产量在 6,000 吨左右，实现了稳定的市场品牌，主要客户包括

TOYOBO CO.,LTD、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南京沪江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明日软包装有限公司等。2022 年上半年，上海市经历了较为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

紫东尼龙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有序的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业

绩，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双增长。2022 年 1-6 月，紫东尼龙营业收入 7,960.30

万元，同比增长 14.16%，净利润 1,635.00 万元，同比增长 9.53%。紫东尼龙目前已满

负荷生产，未来计划增加新的生产线，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认紫东尼龙整体股权价值为

29,000.00 万元，较净资产账面值 8,122.98 万元增值率 257.01%。紫东尼龙 35%股权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10,150 万元。 



 

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上海紫

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2】第 0180 号），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

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考虑到被评估单位资

产产权清晰、财务资料完整，各项资产和负债都可以被识别。委估资产不仅可根据财

务资料和购建资料确定其数量，还可通过现场勘查核实其数量，可以按资产再取得途

径判断其价值，所以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由

于可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单位无论在研发能力、人员数量、资产规模、财务状况方面

还是在盈利能力方面均和被评估单位存在较大差异，相关指标难以获得及难以合理化

的修正，故不宜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同时由于目前国内公开交易市场难找到与被评

估单位产品相似、规模相同的并购企业，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评估。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根

据企业未来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换算成现值，并以此收益现值作为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较为稳定，未来具有一定规模且整体获利能

力较强，未来收益预测中各项收入等主要营业指标均能参照历史资料做预测，成本也

能参照历史发生水平做相对计量；同时其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量化，故

适用收益法评估。 

2、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3、评估结论 

评估前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140,904,948.47 元，负债

账面值为 59,675,145.92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81,229,802,55 元。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8,122.98 

万元，评估值 25,779.59 万元，评估增值 17,656.61 万元，增值率 217.3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计量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8,895.44 9,019.58 124.14 1.40 

2 非流动资产 5,195.05 22,677.52 17,482.47 336.52 

3 其中：投资性房产地净额 1,567.97 1,855.26 287.29 18.32 

4 固定资产净额 2,764.07 4,462.78 1,698.71 61.46 

5 无形资产净额 856.53 16,353.00 15,496.47 1,809.22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8 6.48 0.00 0.00 

7 资产总计 14,090.49 31,697.10 17,606.61 124.95 

8 流动负债 5,917.51 5,917.51 0.00 0.00 

9 非流动负债 50.00 0.00 -50.00 -100.00 

10 负债总计 5,967.51 5,917.51 -50.00 -0.84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8,122.98 25,779.59 17,656.61 217.37 

 

（2）收益法评估结论 

按收益法评估，紫东尼龙股东全部权益为 30,300.00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8,122.98 万元，增值额为 22,177.02 万元，增值率为 273.02%，具体见下表。 

项目\年份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年及以后 

一、营业总收入 16,145.80 16,145.80 16,145.80 16,183.21 16,183.21 16,183.21 

二、营业总成本 12,232.77 12,313.04 12,447.32 12,535.81 12,628.73 12,628.73 

其中：营业成本 10,125.67 10,125.67 10,125.67 10,125.67 10,125.67 10,125.67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9.67 149.67 149.67 149.67 149.67 149.67 

营业费用 91.89 95.48 99.26 103.22 107.38 107.38 

管理费用 785.75 811.59 888.73 917.23 947.15 947.15 

财务费用 63.27 63.27 63.27 63.27 63.27 63.27 

资产减值损失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营业利润 3,913.03 3,832.76 3,698.48 3,647.40 3,554.12 3,554.48 

四、利润总额 3,913.03 3,832.76 3,698.48 3,647.40 3,554.12 3,554.48 

五、净利润 3,476.56 3,415.96 3,309.83 3,274.82 3,204.66 3,204.66 

六、归属于母公司损益 3,476.56 3,415.96 3,309.83 3,274.82 3,204.66 3,204.66 

加：折旧和摊销 324.52 324.52 324.52 324.52 324.52 324.52 

减：资本性支出 210.53 210.53 210.53 210.53 210.53 324.52 

减：营运资本增加 322.52 0.81 4.40 6.19 0.95 0.00 

七、股权自由现金流 3,268.03 3,529.14 3,419.42 3,382.62 3,317.70 3,204.66 

加：税后的付息债务利息 32.95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八、企业自由现金流 3,300.99 3,562.14 3,452.42 3,415.62 3,350.70 3,237.66 

折现率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折现期（月） 6.00 18.00 30.00 42.00 54.00   

折现系数 0.9399 0.8303 0.7335 0.6479 0.5724 4.3363 

九、收益现值 3,102.60 2,957.64 2,532.35 2,212.98 1,917.94 14,039.47 

经营性资产价值 26,762.98 

基准日非经营性资产净值评估值 4,541.10 溢余资产评估值 0.00 



 

企业整体价值评估值（扣除少数股东权益） 31,304.40 

付息债务 1,000.00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扣除少数股东权益） 30,300.00 

 

（3）最终评估结论 

经采用两种方法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25,779.59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为 30,300.00 万元，收益法的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主要原因是： 

1）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

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及负债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

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2）收益法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账内账外资产，同时也考

虑了诸如企业拥有的专利及技术能力、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稳定客户资源及强

大的研发团队等对获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未能在资产基础法中予

以体现。 

3）资产基础法仅为单项资产价值叠加，而收益法考虑了各项资产共同作用的协

同效应。 

因此，采用收益法方法评估的结果，更能反映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真实价值。基于上述理由，本次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作为委估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价值。经评估，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0,300.00 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2】第 0180 号），本次评估根据国家规定采

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同时进行了评估。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0,30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25,779.59 万元，两者相差 4,520.41 万元。 

紫东尼龙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2021 年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盈利

状况良好。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

业务网络、服务能力、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收益法评估的

途径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

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够更合理的反映企业



 

评估基准日的价值。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更能够比较完整、

正确的体现公司蕴含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论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双方公平协商确认紫东尼龙整体股权价值

为 29,000.00 万元，35%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150 万元。 

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鉴于本次评估目的，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

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评估结果具备合理性；在评估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上海紫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35%股权事宜，甲方已获其有权机构的

批准。 

（三）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作价参考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出具的《上海

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2）第 0180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确认紫东尼龙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值 30,300.00 万元。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双方确认紫东尼龙整体股权价值为 29,000.00 万元的基

础上，对于甲方所持紫东尼龙 35%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150.00 万元。 

（四）付款方式和时间 

甲方同意，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并就本股权转让所涉

及的税务事项向中国税务机关申报并获得核准，以及获得中国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乙方

对外支付转让价款之日起的 90 天内，乙方应以美元向甲方指定的甲方银行账户支付

扣除代扣代缴税金之后的转让价款。转让价款对美元的换算汇率，按乙方支付时的银

行实际购汇汇率确定。 



 

（五）股权转让的生效 

股权转让的生效日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新的营业执照之日。 

（六）协议的终止 

在甲方按本协议的规定，合法地取得因转让标的公司股权而获得乙方支付的转让

价款之前的任何时间： 

1、如果出现了下列情况之一，则甲方有权通知乙方后终止本协议，并收回本协

议项下的转让股权： 

（1）如果出现了对于其发生无法预料也无法避免，对于其后果又无法克服的事

件，导致本次股权转让事实上的不可能性； 

（2）如果乙方违反了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且该违约行为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

实现； 

（3）如果出现了任何使乙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实质意义上不真实的事实或

情况。 

 2、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之一，则乙方有权通知甲方后终止本协议。 

（1）如果甲方违反了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且该违约行为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

实现； 

（2）如果出现了任何使甲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实质意义上不真实的事实和

情况。 

 3、如未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只要甲方和乙方未另行达成一致，本合同自动

终止。 

（七）税收和费用 

双方应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的税收和费

用。 

（八）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双方在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若经双方协商仍无法解决，任何一方均

可向标的公司注册地所在的法院提起诉讼。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处于对创新型企业大力支持时期，新设立的北交所支持的上市主体包



 

括以制造业为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中创新能力突出的中小企

业等。紫东尼龙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近年来市场表现突出，2021 年获评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加速公司的资源整合，推动

紫东尼龙的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金，由此将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 

2、本次关联交易目前不涉及标的公司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情况。 

3、交易完成后，公司与紫江集团（香港）不存在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沈雯先生、

郭峰先生、沈臻先生、胡兵女士、唐继锋先生、陆卫达先生回避表决。除前述关联董

事外的 3 位独立董事参加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标。 

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文学国先生、徐宗宇先生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议案，同时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

立性，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议案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公司于2022年8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

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2、紫江企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紫江企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4、《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6、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

表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8 日 


